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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公開評選「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貿三（北基地）土地」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案 

【公開評選文件】  第三次補充公告 

本案依申請須知第 5.8.2 條規定，變更或補充本申請須知內容。本案受理申請文件期間依據 110 年 7 月 19 日高市府都發企字

第11033208500 號函，延長申請截止日為110 年9 月27 日(一)下午5 時止。 

日期：110.7.19 

項次 原條文 第三次補充公告內容 主辦機關說明 

1. 

- 申請須知 1.4.3 

本基地110年2月公告之「變更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

細部計畫特定經貿核心專用區(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暨都市設計基準案」於空間配置構想中，所述維護圖書

館總館視覺景觀，係屬規劃建議，非強制性留設規定。 

實施者可就其創意整體規劃設計，提經都設會審定，並無

相關高度規範。惟實施者規劃之建物，臨成功路及新光路

沿街面應設置人行空橋系統，及依上述計畫書規定設置店

鋪，並避免以實體牆面阻隔人與活動聯繫，使連通設施兼

具人行與商業活動延續及都市防救災功能。 

都市計畫書所述之視覺

景觀軸線僅為規劃建

議，申請人可就創意整體

規劃設計，提經都市設計

審議委員會審定，並非為

強制性留設規定；本案已

於 110 年 5 月 27 日疑義

澄清及補充說明在案，為

明確及利周知，茲新增說

明。 

2. 

申請須知 3.2.3 

實施者應於取得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

核定發布實施之次日起6年內取得更新後土地所有權人應

分配房地之使用執照，全區應於10年內完成取得全部建物

之使用執照。…(下略)。 

申請須知 3.2.3 

實施者應於取得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

核定發布實施之次日起8年內取得更新後土地所有權人應

分配房地之使用執照，全區應於12年內完成取得全部建物

之使用執照。…(下略)。 

依鋼筋南區市場交易價

格(資料來源：工程會公

共工程價格資料庫)，鋼

筋成交價自 109.10 至

110.5 已漲幅近

45%~50%，且因應新冠肺

炎疫情造成營建業缺工

及工程原物料上漲所產

生的興建資金風險，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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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項次 原條文 第三次補充公告內容 主辦機關說明 

六大直轄市已明文延長

建築期限 2 年，以減緩產

業壓力及穩定產業經濟。 

爰此，在疫情尚未明朗穩

定下，考量合理建築期

限，將各期取得使用執照

期程順延 2 年。 

3.  

申請須知 5.5.11.1 

申請人(單一公司申請人、合作聯盟申請人之每一成員)應

提出最近一年度(109年)或申請截止日前最近一期(110年

第一季)，經中華民國合格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全部財務報

告及其所附報表(以無保留意見或修正無保留意見查核意

見報告為限)等相關資料。 

申請須知 5.5.11.1 

申請人(單一公司申請人、合作聯盟申請人之每一成員)應

提出最近一年度(109年)或本案申請截止日110年任一季

(110年第一季或第二季)，經中華民國合格會計師查核簽

證之全部財務報告及其所附報表(以無保留意見或修正無

保留意見查核意見報告為限)等相關資料。 

依 110 年 5 月 27 日第一

次補充公告修正申請須

知第 5.3.2 條規定，致使

文字一致性，茲修訂本條

款。 

4.  

申請須知 5.7.1 公告時間 

本案公告時間自民國110年03月30日至110年07月27日

止，共計120日。 

申請須知 5.7.1 公告時間 

本案公告時間自民國110年03月30日至110年09月27日

止，共計182日。 

因應受到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全國自 110 年 5 月

19 日起開始三級警戒，原

已於 110 年 6 月 2 日高市

府都發企字第

11032495000 號函展延本

案申請截止日延長至 110

年 8 月 27 日止；惟因三

級警戒期間又延長至7月

26 日，為使潛在廠商有更

充裕時間準備投標作

業，再行展延至 110 年 9

月 27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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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項次 原條文 第三次補充公告內容 主辦機關說明 

5.  

申請須知 5.7.2.1  

公開評選文件現場購買時間自公告日(民國110年03月30

日)起至截止收件日止(民國110年07月27日)上班時間內…

(下略)。 

申請須知 5.7.2.1  

公開評選文件現場購買時間自公告日(民國110年03月30

日)起至截止收件日止(民國110年09月27日)上班時間內…

(下略)。 

詳項次 4 說明。 

6.  

申請須知 5.7.2.2 

公開評選文件函購時間自公告次日(民國110年03月31日)

至截止收件日止(民國110年07月27日止)，…(下略)。 

申請須知 5.7.2.2 

公開評選文件函購時間自公告次日(民國110年03月31日)

至截止收件日止(民國110年09月27日止)，…(下略)。 

詳項次 4 說明。 

7.  

申請須知 5.7.3.1 

受理申請文件期間自本須知公告日起(民國110年03月30

日)至截止收件日止(民國110年07月27日止)上班期間內…

(下略)。 

申請須知 5.7.3.1 

受理申請文件期間自本須知公告日起(民國110年03月30

日)至截止收件日止(民國110年09月27日止)上班期間內…

(下略)。 

詳項次 4 說明。 

8.  

申請須知附件5 2.2.1 

本案有1家(含)以上申請人於申請受理期間內提出申請

時，主辦機關於截止收件日次一個辦公日(民國110年7月

28日)上午10時進行資格審查。 

申請須知附件5 2.2.1 

本案有1家(含)以上申請人於申請受理期間內提出申請

時，主辦機關於截止收件日次一個辦公日(民國110年9月

28日)上午10時進行資格審查。 

詳項次 4 說明。 

9.  

委託實施契約(草案) 3.3.3 

乙方應自取得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核

定發布實施之次日起6年內取得更新後土地所有權人應分

配房地之使用執照，全區應於10年內完成取得全部建物之

使用執照。…(下略)。 

委託實施契約(草案) 3.3.3 

乙方應自取得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核

定發布實施之次日起8年內取得更新後土地所有權人應分

配房地之使用執照，全區應於12年內完成取得全部建物之

使用執照。…(下略)。 

詳項次 2 說明。 

10.  

- 委託實施契約(草案)  13.2.2 

依本契約第 18.3.3.2 條、第 18.3.3.3 條及第 18.3.3.4 條等

約定，辦理履約保證金之退還事宜。 

委託實施契約第 18.3.3.2

條、第 18.3.3.3 條及第

18.3.3.4 條亦有退還履約

保證金之相關約定，故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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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項次 原條文 第三次補充公告內容 主辦機關說明 

列該等條文，以臻明確。 

11.  

委託實施契約(草案)  13.2.2  

甲方退還履約保證金時，以履約保證金繳交名義人為通知

及退款對象。 

委託實施契約(草案)  13.2.3 

甲方退還履約保證金時，以履約保證金繳交名義人為通知

及退款對象。 

條號修正。 

12.  

委託實施契約(草案)  18.3.3.2 

經高雄市政府都市更新主管機關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及權利變換計畫，乙方未能接受時，則甲方有權終止本

契約並另行公開評選實施者或終止本案之開發，並沒收乙

方繳交之履約保證金，乙方不得對甲方請求任何之費用或

賠償。 

委託實施契約(草案)  18.3.3.2 

經高雄市政府都市更新主管機關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如對乙方整體財務效益有重大不利影

響時，乙方得以書面提出協商申請，雙方應進行協商，若

協商不成，甲方得同意終止本契約，並就以新臺幣2,500

萬元計算之行政成本自乙方繳交之履約保證金予以扣除

後，無息返還其餘乙方所繳交之履約保證金（惟若乙方依

本契約有其他應負擔而尚未支付之費用、懲罰性違約金、

遲延利息或損害賠償，甲方得於上開履約保證金餘額中再

為扣除，不足扣除者，甲方並得追償之），乙方不得對甲

方請求任何之費用或賠償；但如對乙方整體財務效益未有

重大不利影響，乙方未能接受者，則甲方有權終止本契約

並另行公開評選實施者或終止本案之開發，並沒收乙方繳

交之履約保證金，乙方亦不得對甲方請求任何費用或賠

償。 

 

1. 因原條文約定甲方有

權終止本契約，其立約

原意本即應由甲方參

照 16.2 除外情事認定

乙方拒絕接受是否正

當合理，倘對乙方整體

財務效益未有重大不

利影響，其拒絕接受非

屬正當合理，始依該條

所定辦理，惟因原條文

過於簡略，為避免誤

解，爰修正本條文字，

使其更臻明確。 

2. 本案乙方應依法提出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

權利變換計畫予主管

機關審核，因審核結果

非乙方所能主張或影

響，故審核結果如對其

財務效益有重大不利

影響致無法履行本案

契約之開發，而終止契

約，即尚非屬可歸責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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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項次 原條文 第三次補充公告內容 主辦機關說明 

方之惡意或不作為情

事，爰甲方自得同意其

終止契約，惟為確保本

案更新事業能繼續推

動，避免一有該等情

事，契約即立即解消，

而不利契約公益目的

之達成，爰於終止契約

前增列協商因應措施

之機制，而得由甲乙雙

方先行協商相關處理

方案，以促成契約得以

繼續履行。 

3. 另考量核定計畫之審

議結果對於乙方財務

效益有重大不利影響

致乙方無法開發之終

止契約，固然非屬乙方

故意不作為，惟該等事

項亦非甲方所造成，故

基於契約公平互惠原

則，有合理分配契約風

險之必要，爰增列乙方

所繳之履約保證金應

於扣除本案甲方行政

作業成本(新臺幣 2500

萬元)及乙方依契約應

支付之費用後，始由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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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原條文 第三次補充公告內容 主辦機關說明 

方無息退還乙方等相

關約定。 

13.  

委託實施契約(草案)  18.3.3.3 

因非可歸責於乙方事由，致無法履行本契約時，得經雙方

協議後，由甲方終止本案開發或重新公告，並無息退還已

繳納之各項款項，乙方不得要求任何損害賠償。 

委託實施契約(草案)  18.3.3.3 

因非可歸責於乙方事由，致無法履行本契約時，得經雙方

協議後，由甲方終止本案開發或重新公告，並無息退還已

繳納之各項款項(扣抵乙方各項因本契約應負擔費用、懲

罰性違約金、遲延利息或損害賠償金後，仍有剩餘且無待

解決事項，甲方於結算後將餘額無息返還乙方；如履約保

證金有不足抵扣或償還時，乙方仍應依本契約或相關法令

負責)，乙方不得要求任何損害賠償。 

考量契約退還履約保證

金或其他款項時，需扣抵

乙方應支付之費用、違約

金、利息或賠償後，無息

退還乙方等相關約定，為

利契約條文一致性，故增

列相關文字內容。 

14.  

- 附錄九 

高雄市政府中華民國110年7月7日高市府都發企第

11032817800號函「本案屬政府政策之公辦都市更新公共

建設案件範疇」。 

1. 本案位於行政院 110

年 5 月 21 日核定「亞

灣 5G AIoT 創新園區

推動方案」暨本府 110

年 6 月 16 日公告「亞

灣 5G AIoT 創新園區

辦公空間遴選計畫」

範圍內，係屬中央地

方合力推動 5G AIoT

驗證與示範場域等重

要政策計畫。 

2. 本案係以公辦都市更

新招商方式引進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投資，

市府依法分回開發後

樓地板面積，規劃配

合上開推動方案及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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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原條文 第三次補充公告內容 主辦機關說明 

畫評估作為 5G AIoT

產業鏈落地應用，如

產業進駐空間、育成

中心、公益社福設

施、公共服務設施

等，係屬政府政策之

公辦都市更新公共建

設案件範疇。 

15.  

- 附錄十 亞灣5G AIoT創新園區優惠補助 

 附錄十-1 行政院中華民國110年5月21日院臺經字第

1100013412號核定之「亞灣5G AIoT創新園區推動方

案」 

 附錄十-2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中華民國110年6月

16日高市經發產字第11032705700號函公告之「亞灣

5G AIOT創新園區辦公空間遴選計畫」 

 附錄十-3 高雄市政府中華民國104年2月12日高市府

經招字第10430711100號函「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自

治條例」及促產獎補助措施簡介 

本案特貿三位於亞灣 5G 

AIoT 創新園區範圍，將

享有房地租金、房屋稅、

融資利息、勞工薪資等相

關優惠補助；相關政策內

容也會透過滾動式調整

延長補助機制。 



 

 

 



 

 

 

 

 

 

 

 

 

補充公告

附件 





 

 

 

 

 

 

 

 

 

附錄九  高雄市政府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7 日高市

府都發企第 11032817800 號函「本案屬政

府政策之公辦都市更新公共建設案件範

疇」 

 

  





 



  



 

 

 

 

 

 

 

 

 

附錄十  亞灣 5G AIoT 創新園區優惠補助 

附錄十-1 行政院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21 日院臺經字

第 1100013412 號核定之「亞灣 5G AIoT 創

新園區推動方案」 

附錄十-2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16日高市經發產字第 11032705700號函公告

之「亞灣 5G AIOT 創新園區辦公空間遴選計

畫」 

附錄十-3 高雄市政府中華民國 104 年 2 月 12 日高市

府經招字第 10430711100 號函「高雄市促進

產業發展自治條例」及促產獎補助措施簡介 

  



  



附錄十-1 



有關行政院 110年 5 月 21日核定之「亞灣 5G AIoT 創新園

區推動方案」，請參考亞灣 5G AIoT 辦公室專屬網站公告訊

息：https://yawan-5gaiot.tw/#home 

 

 

https://yawan-5gaiot.tw/%23home


 

附錄十-2 



  



 



 



 



 



 



 



 

附錄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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